关于填报2020年新增科研、教学、科技开发设备
相关信息的通知

各教学学院：
根据《关于继续执行研发机构采购设备增值税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91号）中相关规定，我校2020年采购的为科学研究、教学和科技开发提供必要条件的实验设备、装置和器械（以下简称设备）可全额退还增值税。为做好此类设备的退税工作，请各单位在1月27日前将2020年采购的符合条件的设备（具体清单见附件）情况(纸质稿和电子稿)报计财处罗斌同志处。

附件1：科技开发、科学研究和教学设备清单
附件2：2020年购置设备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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